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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港高層會晤暨閩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 

合作備忘錄 

 

為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閩港兩地交流合作，福建省人民政府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6 年 6 月 22 日在福州召開閩港高層會

晤暨閩港合作會議第五次會議。會議在福建省委書記、省人大常

委會主任周祖翼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下舉行，

雙方就發揮閩港合作會議平台作用，構建更加緊密合作關係，攜

手實現更高質量的全面發展達成共識。 

 

“十五五”時期，福建將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歷

次全會精神，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福建工作的重要講話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緊緊圍繞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奮勇爭先，奮力

譜寫機制活、產業優、百姓富、生態美的新福建建設新篇章這一

主線，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服務和深度融入新發

展格局，努力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上闖出新路，

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上奮勇爭先，在推動區域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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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和城鄉融合發展上作出示範，在提升文化影響力、展示福建

新形象上久久為功，奮力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福建實踐新局面。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

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

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構建大宗商

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

易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支

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將首次編制五年規劃，

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

發展大局，推動與內地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雙方一致認為，閩港兩地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為

搶抓“十五五”發展機遇，雙方同意以此次舉辦閩港合作會議第五

次會議為契機，繼續深化在金融、航空航運和物流、經貿投資、

創新科技、法律和爭議解決、文化交流、教育、青年發展、醫療

衞生和中醫藥、旅遊、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等 11 個領域交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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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雙方達成的具體合作措施詳見附件。 

 

本備忘錄一式四份（簡體版、繁體版各兩份），分別由福建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保存並推進落實。 

 

福建省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副省長（簽字）           政務司司長（簽字） 

 

 

2026 年 6 月 22 日         2026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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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具體合作措施 

 

一、金融 

1. 推動福建省有關部門與香港交易所開展新一輪對接合作，

支持閩港相關金融機構開展政策培訓和宣講活動，助力更多符合

條件的福建企業赴港上市發債。 

2. 邀請香港貿易發展局、投資推廣署等來閩考察洽商，舉辦

上市推進會、融資對接會等各類活動，推動跨境資本精準對接福

建重點產業，助力福建企業拓寬跨境投融資渠道。 

二、航空航運和物流 

3. 依託福建“絲路海運”、“絲路飛翔”和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

心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優勢，加強閩港海港、空港合作對接，共同

打造內聯外通、安全高效的國際物流通道。 

4. 深化“跨境一鎖”快速通關模式，完善港口集疏運體系，支

持香港企業來閩投資港口項目，推進“水水中轉”、“海鐵聯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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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聯運模式。 

三、經貿投資 

5. 聚焦“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成員國等市場，發揮香港特區政府“出海專班”和“閩企出海”專業

服務聯盟等平台作用，支持福建企業用好香港專業服務優勢“走出

去”，組織福建優質民營企業參加香港“出海專班”赴外開展商貿考

察活動，共同打造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支點，更好融入全

球產業鏈和供應鏈。 

6. 支持閩港兩地主管部門或機構加強對接，為赴港閩企推薦

香港專業服務機構，提供公司註冊、資金歸集、稅務合規、商標

專利、法律諮詢、品牌建設等服務。鼓勵香港服務商、金融機構、

品牌團隊在福建發展，透過“福建供應鏈+香港服務品牌”模式，提

高福建企業國際化經營水平。 

7. 借助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世界閩商大會等平台，舉

辦“投資福建”推介活動，吸引閩籍港商和香港企業來閩布局高端

製造、綠色經濟、現代服務業等重點產業。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支持港企在閩投資與發展。 

8. 持續開展福建品牌港澳行活動，鼓勵支持福建企業參加香



 6 

港電子展、香港鐘錶展、香港禮品贈品展、香港玩具展、美食博

覽、美食商貿博覽、香港國際茶展、香港國際美酒展、中國（香

港）國際服務貿易洽談會等各類國際性展會，助力福茶、福酒、

閩菜等“福品”好物拓展香港及國際市場。支持香港優質商品進入

福建，並通過福建輻射全國市場。 

四、創新科技 

9. 充分用好數字中國建設峰會及香港國際創科展平台，推動

更多閩港數字企業參與並設展，促進更多產業項目對接合作。積

極開拓“港數閩存”、“港數閩算”等業務，攜手共建智算中心。探

索在人工智能應用及治理、數據跨境流通、數字技術研發、數字

場景應用等領域開展合作。 

10. 推動福建企事業單位與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及香港科

學園、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等科創園區交流，積極引進香

港教育、科技、人才資源，強化閩港產學研用協同合作，助力閩

港科創產業園發展。支持閩港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等單位圍繞

人工智能、低空經濟、電子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

藥等領域，加強重點關鍵技術攻關，聯合申報國家級、省級科技

計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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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借鑒香港在技術轉移、檢驗檢測、知識產權、投融資、法

律等專業服務先進模式，持續推進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鼓勵兩地

科研機構探索建立閩港科技成果轉化對接機制，加速推動科研成

果從實驗室向市場轉化。 

五、法律和爭議解決 

12. 支持加強海絲中央法務區涉外法律服務的資源集聚，加

強與香港的仲裁、調解等機構合作，構建覆蓋諮詢、調解及仲裁

全流程多元糾紛解決體系。完善跨境法律服務全鏈條支援，支持

為閩港企業“出海”提供全方位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六、文化交流 

13. 鼓勵閩港文化藝術機構、行業協會共同策劃開展文化藝

術交流活動，促進閩港兩地在表演人才培養、精品劇目創作、藝

術普及推廣、互訪交流演出等方面密切合作。 

14. 支持影視、藝術 IP 在香港轉化和衍生品開發，鼓勵福建

文化機構、企業以及所出品的優秀影視作品參與香港國際影視展，

鼓勵香港文化機構、企業以及所出品的優秀影視作品參與在廈門

舉辦的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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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加強與在閩港人團體和在港閩籍社團聯繫，支持和推動

相關組織在兩地舉辦非遺等文化展演活動，支持在香港舉辦推廣

家鄉文化的活動，鼓勵福建出版機構參與香港書展，共同傳承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 

七、教育 

16. 香港是亞洲唯一擁有五所全球百強大學的城市，多維引

進香港先進教育資源，鼓勵支持兩地高校開展聯合辦學，全面推

進教授互聘、課程互修、學分互認，加強人才培養、學術交流、

科研合作。 

17. 繼續鼓勵並協助兩地更多中小學締結成姊妹學校，支持

兩地姊妹學校在不同領域開展多元化的校本交流活動，共享優質

教育資源，兩地師生深度交流，增進彼此情誼。 

18. 繼續推行“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組織福建重點高校赴香港參加內地高等教育展，主動宣傳福建高

校辦學優勢，吸引更多港籍學生來閩就讀。 

19. 持續完善港籍學生在校服務保障機制，在學業輔導、生

活幫扶、心理健康、就業創業指導等方面提供精準支持，推動港

籍學生更好融入內地校園生活與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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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青年發展 

20. 加強閩港青年互訪交流，以“港澳青年看祖國”為統覽推

動開展國情研修活動，辦好“武夷之友”港澳青少年研學交流、“香

港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活動”、香港大學生武夷山生物

多樣性保育實習等活動。 

21. 搭建香港青年人才來閩創業服務平台，提供職業技能培

訓等服務，打造青年友好型合作環境。持續優化和擴大各項青年

交流和實習計劃品牌，組織更多港籍大學生前往企事業單位開展

實習實訓，參與文化交流、社會服務等遊學活動，鼓勵香港青年

投身新福建建設，共享發展機遇。 

22. 用好福建綠色、紅色、海絲、僑、台等特色資源，以香港

理工大學為先行先試樣板，打造一批適合面向香港青少年開展愛

國主義教育的平台、路線和項目，用好福建省港澳青年同心交流

基地（中心），引導香港青年深入了解國家歷史和發展成就，厚植

家國情懷、增強民族自豪感。 

九、醫療衞生和中醫藥 

23. 支持香港醫療機構、醫學中心和福建省市級醫療機構常

態化開展臨床診療、遠程醫療、人才雙向交流。 



 10 

24. 做強閩港中醫藥特色合作，深化兩地在中醫藥醫療服務、

人才培養、科研和學術交流等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地中醫藥全

方位發展，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25. 推動閩港醫藥科研院所、企業聯合開展新藥研發、臨床

試驗、生物製品生產合作，支持兩地生物醫藥項目雙向落地發展。 

十、旅遊 

26. 支持香港旅遊部門與福建省文旅廳共同用好兩地旅遊資

源，打造閩港“一程多站”旅遊線路，更大力度推動閩港兩地旅遊

客源互送。支持閩港旅遊業界參與香港國際旅遊展、福建省文旅

經濟發展大會等文旅活動，深化閩港旅遊業界協作。 

27. 加強閩港旅遊市場合作互動，積極聯合推廣“高鐵+旅遊”、

“郵輪+旅遊”等“旅遊+”合作新模式，繼續支持香港旅發局與廈門

市文旅局合作，推動閩港跨境郵輪航線發展。 

十一、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 

28. 持續推進落實香港居民持用《港澳居民居住證》享有在

閩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推進《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在政務服務、公共服務、互聯網服務等場景的全面應用，便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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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港企在閩生活發展，實現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